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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中区 2019 年本级财政决算 

（草案）的报告 
—— 2020年 6月 23日在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朱筱菁 

 

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吴中区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人大常委会报告我区 2019

年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由于年初在区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报

告的吴中区 2019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为快报数，经决算调整，现

将吴中区 2019 年本级财政决算数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2019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

算为 1734600 万元，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调整

预算为 1734600 万元。执行结果，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5629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1.3%，同比增收 150161 万元，比

上年增长 9.3%，税比为 92.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621462 万

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5%，同比增收 142389 万元，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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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非税收入完成 13483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11.1%，同比

增收 7772 万元，比上年增长 6.1%。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2019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

算为 1288522 万元，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调整

预算为 1332977 万元。连同上年结转、上级补助等，全区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年度预算为 1604391 万元。执行结果，全区完成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533265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5.6%，同比增支

115906 万元，比上年增长 8.2%。其中：民生支出 1215891 万元，

比上年增长 14.1%，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79.3%。 

（二）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9 年区本级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4562 万元，为调整预

算的 113.1%，同比增收 5766 万元，比上年增长 7.3%。区四届人

大三次会议通过的 2019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579855 万元，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调整预算为

619680 万元，加上动用上年结转及上级追加并剔除对乡镇转移支

付后的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预算为 638816 万元。执行结

果，区本级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67690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88.9%，同比减支 14822 万元，比上年下降 2.5%。从支出科目分：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3077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9.9%，比上年

下降 0.9%。 



 - 3 -

国防支出2113万元，为年度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13.3%。

主要是新增太湖新城核心区人防工程、叶圣陶小学人防工程等 451

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 26896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下降

2.5%。主要是 2018 年消防事务支出 2528 万元，因财政部政府收

支分类科目调整，转列至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另新增“天

穹计划”项目经费 1958 万元。 

教育支出 84057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84.5%，比上年增长

27.8%。主要是学校建设工程较上年增加 8498 万元，学校绩效管

理考核奖和绩效工资一次性增量较上年增加 4265 万元，技师学院

租金较上年增加 1365 万元。新增年金制教师人员经费 1616 万元。

进度不快主要是教育费附加 11121 万元按规定专项结转至下年使

用。 

科学技术支出 14826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71.6%，比上年增长

17.3%。主要是投入科技方面的人才开发资金较上年增加 2125 万

元。进度不快主要是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资金等上级指标 5887 万元按规定结转至下年使用。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5000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7.3%，

比上年下降 12.8%。主要是吴中区博物馆建设工程进度款较上年减

少 8000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2632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5.5%，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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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24.9%。主要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补助

及就业专项补助较上年增加 8733 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 56093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8%，比上年下降

7.4%。主要是城乡居民医疗补助较上年减少 3212 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 37128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81.8%，比上年增长

15.9%。主要是拨付生态补偿等上级专项补助较上年增加 2743 万

元。新增国标高排放车辆鼓励淘汰补助资金 2566 万元。进度不快

主要是中央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市级以奖代补资金、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奖励资金等上级指

标 5224 万元按规定结转至下年使用。 

城乡社区支出 58123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8.2%，比上年增长

68.3%。主要是轨交一号线出资方式变化调增 25000 万元。 

农林水支出 25202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53.1%，比上年下降

28.3%。主要是拨付水利重点工程建设资金、渔业成品油价格改革

补贴资金等上级专项补助较上年减少 12314 万元。进度不快主要

是省级水利重点工程建设投资资金、美丽乡村建设以奖代补资金、

现代农业发展专项等上级指标22233万元按规定结转至下年使用。 

交通运输支出 26708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7%，比上年增长

104%。主要是新增交投公司后续工程款 8000 万元，金庭环岛公

路连接、葑山寺路及支路改造等工程款 1998 万元。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351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7.9%，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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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 98.4%。主要是上年拨付金控公司注资款 84500 万元，当年

无该项支出。进度不快主要是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产业转型升级专

项资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上级指标 6211 万元按规

定结转至下年使用。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774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29.8%，比上年下

降 61%。主要是因机构改革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调整，旅游业管理

与服务支出 1161 万元调整至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列支。进度

不快主要是省级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

台资金、苏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资金等上级指标 1821 万元

按规定结转至下年使用。 

金融支出949万元，为年度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251.5%。

主要是考评奖励专项资金较上年增加 50 万元。新增东吴创新创业

引导基金 300万元。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9736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

增长 28.4%。主要是对口扶贫协作资金较上年增加 1432 万元。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7690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

比上年下降 3.6%。主要是资规局基建项目因工程完工不再安排支

出，较上年减少 1134 万元。另因机构改革，编研中心委托业务费

621 万元由城乡社区支出调整至该科目列支。 

住房保障支出 36824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89%，比上年增长

35.9%。主要是交通局、住建局下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纳入预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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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增加相关支出 2223 万元。另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公积金和住房

补贴基数比例调整带来支出同步增加 6137 万元。进度不快主要是

中央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4532万元按规定结转至下年使

用。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750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

下降 3.6%。主要是 2018 年上级下达“优质粮食工程”项目补助资

金 200 万元，本年度无该项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7304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8.7%。

为财政部政府收支分类调整新增科目，主要是消防事务支出 4806

万元和应急管理事务支出 2441 万元调整至该科目列支。 

其他支出 16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下降 81.4%。

主要是中石油公司租用苏苑饭店费用因补贴政策到期不再支付，

较上年减少 55 万元。 

债务付息支出 8416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0.2%。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5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下

降 21.9%。 

2.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结算，2019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

力 412995 万元，上年结转 67350 万元，上级专项补助收入 136747

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入 206293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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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他调入 477 万元，新增地方债券和债券再置换资金 29000

万元，可支配财力为 853577 万元，当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为 567690 万元，转移支付下级支出 18885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5000 万元，增设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911 万元，结余为 71126

万元，均为结转下年支出。 

（三）三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9 年度假区（含光福、金庭，下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

算为 84550 万元，调整预算为 84550 万元。执行结果，度假区完

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726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3.2%，同比增

收 8978 万元，比上年增长 11.5%。根据现行财政体制计算，度假

区可支配财力为 110699 万元（其中：预算内可用财力 97690 万元，

调入资金 13009 万元），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0699 万元，为

年度预算的 100%，同比增支 19133 万元，比上年增长 20.9 %，当

年度实现收支平衡。 

2019 年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733300 万元，调整预

算为 733300 万元。执行结果，开发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4631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1.8%，同比增收 63938 万元，比上

年增长 9.4%。根据现行财政体制计算，开发区可支配财力为   

439456 万元（其中：预算内可用财力 436216 万元，调入资金 3240

万元），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39456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

同比增支 38730 万元，比上年增长 9.7%，当年度实现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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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178000 万元，调整预

算为 185000 万元。执行结果，高新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974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7.2%，同比增收 10351 万元，比上

年增长 6.1%。根据现行财政体制计算，高新区可支配财力为 87673

万元（其中：预算内可用财力 61361 万元，调入资金 26312 万元），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7673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同比增

支 16981 万元，比上年增长 24%，当年度实现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区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2019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为 1882200 万元，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调整预

算为 2941383 万元。执行结果，全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 299185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1.7%，同比增收 1629826 万元，比上年增

长 119.7%，其中：土地基金收入 294488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2.8%，同比增收 1625437 万元，比上年增长 123.2%，主要由于

地块上市推进进度良好，且成交价格较为理想。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2019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为 1906958 万元，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调整预

算为 2825398 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年度预算为 2822897 万

元。执行结果，全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支出 2708186 万元，为年度

预算的 95.9%，同比增支 1142239 万元，比上年增长 72.9%，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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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基金支出 2637516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6.1%，同比增支

1127764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7%，主要由于土地基金收入增加带

来的结返乡镇土地款同比例增加。 

（二）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1.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2019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

算为 799800 万元，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调整预

算为 1064183 万元。执行结果，区本级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

111932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5.2%，同比增收 763660 万元，比

上年增长 214.7%，其中：土地基金收入 1093980 万元，为调整预

算的 105.6%，同比增长 763339 万元，比上年增长 230.9%，主要

由于全区土地基金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带来的区本级收益同步增

加。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2019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

算为 794058 万元，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调整预

算为 948198 万元，加上动用上年结转及上级追加并剔除对乡镇转

移支付后，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年度预算为 854548 万元。执行

结果，区本级完成政府性基金支出 838593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8.1%，同比增支 393947 万元，比上年增长 88.6%。其中：土地

基金支出 798516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8.9%，同比增支 383906

万元，比上年增长 92.6%。从支出科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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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76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4.5%，比

上年增长 9100%。主要是下达放映国产片奖励上级专项资金 262

万元。 

城乡社区支出 823940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8.9%，比上年增

长 89.7%。从支出类型分：征地和拆迁补偿方面 196915 万元，主

要为区土储中心收储成本 124664 万元、现代农产品物流园项目包

干经费 67576 万元、城投公司土地结算款 4675 万元；城市建设方

面 377856 万元，主要为轨道交通建设 245452 万元、交投公司后

续工程款 124487 万元、高架投资回报款 3535 万元、路灯电费 3467

万元等；农林水方面 24269 万元，主要为太湖围网清理拆除经费

17630 万元、美丽乡村建设 4811 万元、渔港避风港建设 1167 万元

等；社会保障方面 18668 万元，主要为被征地农民置换城保养老

金区级补助 18620 万元等；土地出让业务方面 2282 万元，主要为

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经费、资规局专项委托业务费、

第三次土地调查、扩充城镇地籍调查范围等业务费支出；住房保

障方面 1065 万元，主要为保障住房成本价与销售价差额；债务风

险防控方面 152300 万元，主要为债务还本支出 79500 万元、债务

利息支出 72800 万元；其他方面 50585 万元，主要为棚户区改造

专项支出 21000 万元、城南污水厂运行管理经费 16186 万元、污

水管网配套设施统一运营费 4972 万元、京杭大运河及苏东运河整

治工程 2792 万元、水务集团运行管理经费 2077 万元、供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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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网保养补贴 1631 万元等。 

债务付息支出 9796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62.2%。主要是政府债券利息支出增加 3758 万元。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3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下

降 54%。 

其他支出 4558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39.5%，比上年增长 6.4%。

进度不快主要是体彩公益金及福彩公益金等6976万元按规定专项

结转至下年使用。 

2.区本级政府性基金平衡情况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结算，2019 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可用财力

1119325 万元，上年结余 14339 万元，上级专项补助收入 11859 万

元，新增地方债券和债券再置换资金 23000 万元，可支配财力为

1168523 万元，当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为 838593 万元，转移

支付下级支出 97044 万元（主要为对乡镇的社保、农林水等转移

支付），债务还本支出 10638 万元，按规定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206293 万元，结余为 15955 万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9128 万元，

净结余 6827 万元。 

（三）三区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19 年度假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261000 万元，调整预算

为 261000 万元。执行结果，度假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 28127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7.8%，同比减收 94954 万元，比上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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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完成政府性基金支出 303602 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 22807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同比减支 95657 万元，比上年下降

24%，另有债务还本支出 480 万元，当年度实现收支平衡。 

2019 年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642928 万元，调整预算

为 849000 万元。执行结果，开发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 89145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5%，同比增收 531232 万元，比上年增长

147.5%；完成政府性基金支出 888105 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 21693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7.3%，同比增支 502658 万元，比上年增

长 130.4%，当年度净结余 25046 万元。 

2019 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170552 万元，调整预算

为 129530 万元。执行结果，高新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 14244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10%，同比增收 137940 万元，比上年增长

3063.3%，另有再置换专项债券收入 1000 万元；完成政府性基金

支出 131115 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 3170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0.5%，同比增支 122354 万元，比上年增长 1396.6%，另有债务

还本支出 1744 万元，当年度净结余 13754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区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2019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

算为 6719 万元，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调整预算

为 6480 万元。执行结果，全区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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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减收 8610 万元，比上年下降

57.1%，均为利润收入（集中部分），下降较快主要是 2018 年根

据同级审整改要求，国盛公司、吴中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分别补

缴 2016 年和 2017 年利润 2977 万元、8554 万元。全区完成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 2526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同比减支 1814

万元，比上年下降 41.8%，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

2146 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80 万元。 

（二）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2019年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预算为 3278 万元，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调整预

算为 2861 万元。执行结果，区本级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86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减收 2758 万元，比上年下

降 49.1%，均为利润收入（集中部分）。区本级完成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 2146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同比减支 1375 万元，

比上年下降 39.1%，均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用于

改制事业单位绩效补差、房贴、医疗费等。按规定调入一般公共

预算 715万元，当年度实现收支平衡。 

（三）三区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2019 年度假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年初预算为 118 万元，调整

预算为 168 万元。执行结果，度假区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6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均为利润收入（集中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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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68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均为其

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当年度实现收支平衡。 

2019 年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均为

3240 万元。执行结果，开发区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24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均为利润收入（集中部分）；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 3240 万元，当年度实现收支平衡。 

2019 年高新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年初预算为 83 万元，调整预

算为 211万元。执行结果，高新区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1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11万元，

为年度预算的 100%，均为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当年度实

现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2019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

算为 1013635 万元，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调整

预算为 1004131 万元。执行结果，全区完成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08324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7.9%。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 69558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9.4%；失业保险基金

收入 2183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3.4%；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收入 22299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6%；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972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12.4%；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16281 万元，为

调整预算的 106.7%；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487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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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调整预算的 102.7%；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1172 万

元，为调整预算的 102.7%；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5688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4.1%。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2019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

算为 791190 万元，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调整预

算为 765727 万元。执行结果，全区完成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753840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8.4%。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

出 419095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9.2%；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28050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8.4%；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146143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4.4%；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13990 万元，为年

度预算的 116.2%；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15243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9.5%；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48177 万元，为预算的

96.6%；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1981 万元，为年度预算

的 101.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71161 万元，为

年度预算的 100.4%。 

当年度收支结余 329405 万元，加上历年结余 2643016 万元，

滚存结余为 2972421 万元。 

五、债务情况 

（一）区本级债务情况 

2019年苏州市下达区本级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342753

万元。2018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248080 万元，2019 年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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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务转贷收入 29000 万元、偿还债务 15000 万元，2019 年地

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262080 万元。 

2019年苏州市下达区本级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353963

万元。2018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263133 万元，2019 年地方

政府债务转贷收入 23000 万元、偿还债务 10649 万元，2019 年地

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275484 万元。 

（二）三区债务情况 

2019 年度假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673万元。2018 年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0 万元，2019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0

万元。2019 年度假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2900 万元。2018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2848 万元，2019 年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

入0万元、偿还债务480万元，2019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2368

万元。 

2019 年开发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117535 万元。2018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106900 万元，2019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余额 106900 万元。2019 年开发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59625 万元。2018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58109 万元， 2019 年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58109 万元。 

2019 年高新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30000 万元。2018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30000 万元，2019 年地方政府债务转贷

收入 1000 万元、偿还债务 1744 万元，2019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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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 29256 万元。 

六、对审计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措施 

2019 年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圆满完成了各项预算

收支任务，对照区审计局 2019 年“同级审”报告提出的相关意见，

区财政部门高度重视，对存在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并着手予以整

改落实，具体措施如下： 

    对于 2019 年“同级审”报告提出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未及时下

达的问题，整改措施如下：一是加大预算编制环节统筹动用力度。

引导预算部门转变理念，改变上级指标为部门经费的传统认识，

树立财政资金一盘棋意识，年初预算编制时足额动用上年结转上

级指标，合理预计当年度上级转移支付规模，减少本级资金预算

安排，从预算编制源头环节助推加快转移支付资金下达。二是加

强预算执行环节动态监控。实时关注上级指标下达情况，合理调

整预算项目资金安排结构，优先动用上级指标保障各项支出。强

化动态监控，实时掌握上级转移支付支出进度，加强与部门沟通，

敦促预算单位加快制定转移支付资金使用和分配方案，加强项目

实施进度监控，提升上级指标支付效率。三是强化年终统筹清理

和考核机制。合理区分上级转移支付性质，年末对无特定指向用

途的上级转移支付统一平衡财政，对需专款专用但年末未形成有

效支出的上级转移支付，督促预算单位加快支出进度。健全预算

执行进度考核机制，加大上级转移支付支出进度考核力度，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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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纳入对区级机关绩效考核中，充分发挥考核机制对提高上级

转移支付执行率的作用。 

    对于 2019 年“同级审”报告提出的应付代管资金—土地规费未

及时处理的问题，整改措施如下：因 2020 年一季度，我区无规费

到账和地块清算，无法扣回宕挂规费。下阶段，我区将在土地规

费到账、地块清算后，在区级入库市政配套费和乡镇分成规费中

予以扣回宕挂款。 

七、主要财税工作 

一年来，全区财税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全

力打好高质量发展组合拳，优化支出结构，强化绩效管理，有效

防控风险，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和保

障。 

（一）围绕目标科学统筹，全力抓好财政收支管理 

加强宏观经济形势研判，对标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跟

踪分析减税降费政策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强化数据测算，优化调

整收入组织方案。加强与上级财税部门的对接争取，强化对板块

的沟通指导，优化考核机制，激发板块高质量增收积极性。坚持

厉行节约，严控经费追加，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压减比例提

高至 10%。加大存量资金清理力度，全面梳理结余结转资金，共

清理统筹资金 5.38 亿元，有效缓解年末收支平衡压力。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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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镇两级大额收支月报制度，细化资金保障方案，实时关注库款

情况，确保全区库款规模合理、运行高效。加强预算执行分析，

落实财政支出执行进度考核通报机制，督促各预算单位切实履行

好支出管理主体责任。 

（二）发挥职能精准施策，聚力增效促进经济发展 

贯彻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成立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工作方案和职责清单，确保政策措施高效落实。积极响应上

级政策，下调区级残保金征收比例。制定政府性基金目录，主动

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动态更新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取消和

降低收费项目 2 项。做好减税降费政策宣传，帮助企业了解和用

足用好政策，2019 年全区新增减税降费 42.71 亿元。围绕创新引

领，完善产业扶持政策，梳理、修订财政资金扶持方式，规范资

金使用范围、管理职责、申报程序及拨付流程，加强绩效评价和

监督，提高财政资金支出效益。多举措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全年“科贷通”为 136家科技企业解决贷款 8.4 亿元。修订

中小微转贷基金管理办法，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设立“东吴

贷”，为区内人才和科技企业无抵押贷款提供有限代偿，对符合条

件的企业给予贴息。落实增信基金合作银行扩面工作，全年为 39

家企业授信 2.8 亿元，为企业提供贷款贴息补助 567.58 万元。 

（三）聚焦重点强化保障，有序推进三大攻坚战役 

强化政府性债务管理，继续实行投融资规模控制计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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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政府债务余额限额管理。紧盯年度化债额度，严格落实隐性

债务化解实施方案，压实化债主体责任，强化化债举措，确保化

债计划按时完成。2019 年超额完成年度化债任务，并实现风险等

级降级。强化债务动态监测，推动省隐性债务综合监管系统推广

应用。定期组织开展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估和隐性债务风险等级评

定，落实债务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结合上级债务分类管理的要求，

及时制定我区乡镇债务分类管理实施方案，切实防范债务风险。

大力支持精准脱贫，做好吴中对口帮扶资金保障。优化民政资金

发放方式，采取救助资金先预拨后结算的模式，保证救助资金按

月、足额、及时、社会化发放。支持东山、金庭两镇苏州生态涵

养发展实验区建设，参与起草《关于开展苏州生态涵养发展实验

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制定生态涵养区区级财政支持政策。创新水

环境区域补偿模式，开展水环境质量考核区域补偿试点，压实乡

镇板块水环境治理责任。 

（四）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全面推进社会事业发展 

大力发展公平优质教育，支持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加大学校

建设保障力度。完善区级年金制教师经费保障机制，做好中小学

班主任激励政策和课后延时服务经费保障工作。落实重大疾病救

助政策，对区内低保和低保边缘对象重大疾病给予补助。深入推

进医药卫生综合改革，修订完善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贯彻积

极的就业创业政策，修订职业技能政府培训补贴办法，促进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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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等。落实失业保险基金稳岗补贴政策，全年发放稳岗返还

2209.57 万元。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资金 2.6 亿元用于美

丽乡村和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积极做好土地指标有偿使用和土地

节余指标有偿调剂工作，结算占补平衡、增减挂钩土地指标调剂

费 12.65 亿元。制定《苏州市吴中区“三优三保”土地指标及资金管

理办法》，支持全区“三优三保”行动有效开展。 

（五）规范管理注重绩效，不断提高财政治理能力 

强化部门预算管理，规范区本级预算追加流程，扎实推进预

决算信息公开工作有序开展。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加强上下联动，

区镇两级开展再评价和重点评价项目 83 个，涉及资金 63.78 亿元。

加强财政资金管理，修订区级财政资金存放管理办法，规范资金

存放流程。继续深化国库管理改革，推动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

革区镇两级全覆盖，完成预算单位授权支付简化流程改革，实现

电子化支付向实拨方式转变。继续完善集中支付动态监控机制，

优化动态监控预警流程。全面推开区级专项资金管理平台，实现

以项目形式申报的专项资金平台管理全覆盖。加强区级非税收入

征管力度，上线并完善区级罚没收入征缴系统，实现与预算执行

系统的有效对接。创新开展财政投资评审工作，选取学校、医院

等重点民生项目开展经济指标分析，制定项目概算指标指导标准，

有效加强预算支出管理。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发展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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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问题和挑战。一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刚性支出增长较快，

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紧平衡特征进一步凸显。二是预算绩效管

理主体责任有待压实，绩效制度体系尚未健全，绩效和预算融合

还需进一步强化。三是当前债务管控形势依然严峻，化解政府性

债务任务较重、压力增大。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在今

后工作中积极研究对策，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